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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莱布尼茨是最后一位经院逻辑学家，也是第一位现代逻辑学家。但传统的逻辑史家只注意

到了他的第一个方面，而忽略甚至贬低他的 第 二 个 方 面。事 实 上，莱 布 尼 茨 不 仅 创 造 了 不 同 类 型 的 亚 里

士多德逻辑形式系统，部分地预见了布尔的逻辑代数演算，而且还有极为丰富的命题逻辑思想，尤其是他

的真性和道义模态命题逻辑在相当程度上预见了现代意义上的真性模态逻辑和道义模态逻辑，构成了现

代逻辑早期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种意 义 上 讲，莱 布 尼 茨 既 是 亚 里 士 多 德 逻 辑 学 的 集 大 成 者，同 时

又是弗雷格现代逻辑的伟大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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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从古代到当代，在逻辑发展的过程中，“逻辑”一词的含义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因而，任何

一位希望描述历史上的逻辑学家的研究人员都面临着是仅仅关注研究作者本人所理解的“逻辑”，
还是从当代的观点看那些真正的逻辑问题。例如，如果某位逻辑史学家要写一篇亚里士多德逻辑

学的论文，他是以全部的《工具论》为研究对象，还是只以《前分析篇》为研究对象？这一问题也同样

困扰着对哥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Ｌｅｉｂｎｉｚ，１６４６—１７１６）的逻辑研究。这

是因为莱布尼茨的逻辑研究不仅涉及古代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涉及莱布尼茨那个时代和稍后于他

的布尔（Ｇ．Ｂｏｏｌｅ）、施罗德（Ｅ．Ｓｃｈｒｏｄｅｒ）、弗雷格（Ｆ．Ｌ．Ｇ．Ｆｒｅｇｅ）的逻辑，还涉及当代逻辑理论的基

本特征和未来逻辑发展的趋势。我们甚至可以说，莱布尼茨逻辑研究的参照系已经超出了纯粹逻

辑的范围，进入到整个人类思想史本身。
为什么对莱布尼茨的逻辑研究和评价会跨越如此漫长的时空，涉及如此宽阔的解释视域？这

与莱布尼茨逻辑背景的广阔深远、逻辑学说的驳杂独特和无可复制的特殊历史遭际不无关系。具

体来说，如果我们打开逻辑史的扉页，我们会发现存在着四个不同的莱布尼茨：第一个是亚里士多

德传统意义上的逻辑学家。这种身份的莱布尼茨其学术背景属于经院主义传统和文艺复兴的人文

主义，其逻辑研究在极大程度上可联系到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其逻辑贡献在于发明了亚里士多德

逻辑形式化的不同类型。第二个是作为现代逻辑创始人以及弗雷格最伟大先驱的莱布尼茨。这种

身份的莱布尼茨是一位现代逻辑的解释家和布尔演算的预知者，其逻辑研究的真正目的在于构造

一种不仅能够严格地证明三段论的传统理论，更重要的是能对各种推理的有效性做出裁决的普遍

演算。第三种类型的莱布尼茨是作为当代逻辑创新和灵感来源的逻辑学家（如哥德尔著名的谓词

逻辑的算术化和人工智能的灵感来源）。这方面的威望来自于他那著名的“普遍语言”、“逻辑斯蒂”
的理想，来自于他以极大的天赋、独创性和洞察力致力于发掘和制定各种符号逻辑的创意，来自于

他那作为“人类精神最美妙的发现之一”的“来吧，让我们坐下来计算一下”的“普遍演算”的天才设

想。第四个莱布尼茨却是一个“过分拘泥于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甚至在形成覆盖整个三段论理

论的演算方面都没有取得成功”，“其逻辑是有缺陷的，是不尽完善的”，“几乎对逻辑史没有产生任

何影响（至多可能对布尔和兰贝特的逻辑有轻微或间接的影响）”的“不成功的逻辑学家”［１］６－９。这

就提出了哪个是真正的莱布尼茨，怎样理解莱布尼茨逻辑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无疑取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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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认识莱布尼茨的逻辑。这就是本文试图要回答的问题。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有两种类型，路易·古杜拉（Ｌｏｕｉｓ　Ｃｏｕｔｕｒａｔ）１９０１年发表的著名的莱布尼

茨逻辑研究论文代表了第一种类型。他将莱氏逻辑划分为九个不同的部分：论三段论，论组合，论

普遍语言，论普遍特征，论百科全书，论科学概括，论数学普遍性，论逻辑演算，论几何演算①。这一

非常广泛的论题也许恰当地反映了莱布尼茨本人对“逻辑”的理解。它也的确客观地反映了莱布尼

茨关于逻辑、数学和形而上学之间的紧密联系的思想———莱布尼茨经常引述“我的形而上学整个地

是数学”和“我看到真正的形而上学几乎与真正的逻辑没有什么不同”来表达这一思想②。
与古杜拉的宽泛处理不同，本文以一种十分狭义的方式来探讨这一问题，即只处理莱布尼茨逻

辑的形式核心的系统重构，以及说明三段论理论如何在一个逻辑演算系统中成为可证明的方式。

同时作为一种历史兴趣，本文还试图通过对莱布尼茨逻辑学说的历史命运以及它与现代逻辑的关

系的分析，为上面所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历史文化的答案。

二、从历史尘封中走出的莱布尼茨

莱布尼茨在逻辑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著名逻辑史学家肖尔兹（Ｈ．Ｓｃｈｏｌｚ）曾以“人们提起莱

布尼茨的名字就像谈到日出一样”这样的评价来赞誉莱布尼茨［２］４８。但如果将他对逻辑的贡献描

述为嵌入在逻辑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独立而完整的理论集，则显然是不可能的。由于莱布尼茨在逻

辑方面的创造性工作从来就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其备受当代人赞誉的符号逻辑的伟大创建在一

个世纪之前几乎无人知晓。而他亘古常新的普遍演算的理论和实践同样难以作为一个独立而完整

的理论体系被纳入到逻辑史之中。更有人认为莱布尼茨过于宏大的逻辑抱负与他关于逻辑研究著

作发表和出版的数量不相匹配，甚至莱布尼茨与现代逻辑的关系也成为一个众说纷纭、见仁见智的

问题。

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尽管莱布尼茨一生笔耕不辍，留下浩如烟海的文字，但除了《组合术》以外，莱布尼茨生前

没有出版过任何一部逻辑单行本著作。尽管我们知道他的一些关于逻辑的草稿是经过详尽仔细的

处理的，似乎是为出版而准备的，但莱布尼茨对这些手稿的状况似乎仍不满意，因而他始终自我克

制，没有使这些手稿付诸出版。莱布尼茨真正的逻辑文集几乎都是在他去世后出版的。

第二，莱布尼茨身后留下了异常广泛和丰富的笔记、手稿、书信和有待发表的论文，但当时德国

的布伦瑞克（Ｂｒｕｎｓｗｉｃｋ）家族担心莱布尼茨的手稿中会有对皇家不利的资料外流，因而，在莱布尼

茨去世后即派人没收了莱布尼茨撰写的所有涉及布氏家族的史料以及他的全部文字资料。尽管客

观上这为后人研究莱布尼茨保存了丰富完整的文献资料，但这种极端的“封存”也隔断了莱布尼茨

的学说与１８世纪的德国、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哲学、逻辑、数学、自然科学等学科发展的自然联系。
就逻辑而言，这种人为的隔断所带来的影响更是难以估量，因为莱布尼茨写作的时代正是现代逻辑

诞生的前夜。

第三，哲学家们重视的是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对他的纯粹逻辑学说很少有人关注。例 如，几

乎没有人研究他的普 遍 文 字 的 纲 领，究 其 原 因 只 是 人 们 认 为 普 遍 文 字 采 用 的 是 一 种 数 学 的 形

式。另一方面，数学家关注莱布尼 茨 主 要 是 因 为 他 创 立 了 微 积 分，对 其 数 学 方 法 重 要 性 的 探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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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 Ｗ．Ｌｅｎｚｅｎ，″Ｌｅｉｂｎｉｚｓ　Ｌｏｇｉｃ，″ｉｎ　Ｄ．Ｍ．Ｇａｂｂａｙ　＆Ｊ．Ｗｏｏｄｓ（ｅｄｓ．），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Ｌｏｇｉｃ，Ｖｏｌｕｍｅ　３，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ｏｇｉｃ：Ｆｒｏｍ　Ｌｅｉｂｎｉｚ　ｔｏ　Ｆｒｅｇｅ，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２００４，ｐｐ．１－２。
同上。



及其关于代数应用于逻辑的研究，数学家们往往 兴 趣 不 大。其 结 果 是 哲 学 家 和 数 学 家 这 两 个 群

体都没有充分地把握和理解他的系统的原理，当然，他 们 也 不 可 能 追 根 溯 源，直 抵 微 积 分 和 单 子

论出现的逻辑源头。
第四，莱布尼茨的逻辑思想通常表述为一些零散无序且极不完整的片段，而不是被良好组织和

精心写作的独立篇章。这些片段绝大多数涉及逻辑的论题，从三段论的算术化到关系理论，从模态

逻辑（以及模态逻辑语义学）到逻辑语法，这个清单很容易继续扩展下去。他对逻辑的表述更常见

诸其不同时期的著作、零散的文字和信件之中，而不是以完整而系统的方式集中体现于一个确切无

误的逻辑领域之中。
第五，在莱布尼茨的零散手稿中，思想的差异性甚至不协调性随处可见，人们能够在他同一年

甚至同一个月的笔记中看到这种思想的对立。不断的修正和增删极大地改变了原有文字的含义，
原初承诺的详加分析最后仍然是一些概略性的暗示。另外，莱布尼兹思想的深刻统一性往往体现

于对问题的反复研讨之中，而且他经常用一个更加宽泛的理论框架替代早先的问题框架，这一切都

使后人对他的逻辑文献的整理、编辑和出版变得十分困难。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理由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莱布尼茨被其同时代人或其后继者所知

道的著作只构成他实际作品的十分有限的一个子集。在漫长的历史时空中，他的绝大多数作品是

以手稿的方式静默地存放在德国汉诺威皇家图书馆的档案馆中，这些手稿像其他无以计数的存件

一样处于一种无人问津的境地。
虽然莱布尼茨对形式逻辑最富有贡献意义的著作在２０世纪早期已陆续出版，然而，几乎在他

去世后的三个世纪，这些著作的出版仍未最终完成，并且出版的过程历经坎坷。人们抱怨整个莱布

尼茨逻辑论文的出版过程缓慢且极不完整。格哈特（Ｃａｒｌ　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Ｇｅｒｈａｒｄｔ）的版本将莱布尼茨

的数学和哲学论题完全分开，这种对同一个时期相互依赖和彼此阐明的作品进行人为武断的划分，
所造成的后果就是遮掩了系统的统一性，遮蔽了隐匿在这种统一性之后的真正原理。

同样，将莱布尼茨的信件及其逻辑和科学论文之间进行荒诞不经和令人扼腕叹息的分离不仅

有损于逻辑和哲学的未来，而且也疏离了莱布尼茨信函与其科学探索之间的联系，进而使这些信函

的有些内容变得不可理解，而只有在这些信函与它们所记载的相关科学探索结合在一起发表时，这
些信件的含义才能被人们所真正理解。人们会看到在这种分离的编辑模式中，莱布尼茨的哲学及

其哲学内的逻辑注定会遭到更严重的戕害，这其中唯一的原因就是他的逻辑是连接其形而上学思

考与其数学发明的核心和纽带。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仅莱布尼茨著作的版本是不完整的、片面的，而且其中的逻辑著作尤其

被忽视。毫 无 疑 问，起 先 是 拉 斯 伯 （Ｒｕｄｏｌｐｈ　Ｅｒｉｃｈ　Ｒａｓｐｅ），然 后 是 爱 德 曼 （Ｊｏｈａｎｎ　Ｈｅｎｒｙ
Ｅｒｄｍａｎｎ），最后是格哈特，他们向人们提供的版本都是一些不完整的片段，而且每收录编辑一篇，
就有二十篇被弃置，而这些被弃置的与所收录的同样重要和优美，甚至比收录的更为重要和优美。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忽略了几乎所有他们认为过时的断片。对此，人们除了假定那些莱布尼

茨的编辑对这些片段一无所知或无法欣赏之外，再也无法解释这种疏忽。
为了完善逻辑的研究，那些有见识的莱布尼茨的研究专家不得不抛开早期那些有问题的莱布

尼茨出版物，一次次回到汉诺威图书馆查找莱布尼茨手稿，从这些手稿里提取出最感兴趣的片段，
然后组织出版。研究人员在之前众多编辑认为没有什么值得进一步收录的浩瀚文字中，收集到为

数可观、内容丰富的新文件。这些新文件使人们不得不对原先莱布尼茨逻辑研究的著作重新改写。
直到２０世纪初，莱布尼茨在逻辑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才完全被人们所理解。具体地说，这一理解至

少联系到两个不同的时刻：一是古杜拉的莱布尼茨的手稿集在１９０３年的出版，其中许多篇章是与

逻辑有关的；二是２０世纪后半叶莱布尼茨文本完整评述版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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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莱布尼茨逻辑系统的当代重构

（一）思维演算和普遍语言

作为亚里士多德（三段论逻辑）、卢里（推理是一种机械装置）、达·芬奇（思维计算）、霍布斯（推
理即计算）、帕斯卡（算术机器）传承人的莱布尼茨继承并发展了思维就是计算的思想。他把这种思

维演算称为“通用代数”、“一般数学”、“逻辑斯蒂”或“数理逻辑”。在莱布尼茨看来，思维就是演算，
而演算就是符号的运作。在演算中一切推理的正确与错误都将化归为计算。需要指出的是，莱布

尼茨认为推理不依赖于对推理过程中命题含义和内容的思考，即一般的推理规则事实上是演算规

则。这种新逻辑观与现代逻辑的基本原则是完全一致的。

为了建立这种新逻辑并使思维演算得以具体实施，莱布尼茨还提出了用人工语言代替自然语

言的设想。莱布尼茨将这种人工语言称为“普遍语言”。如同数学符号一样，这种人工语言是一种

表意符号而非拼音符号，每一符号表达一个概念。除此之外，莱布尼茨还要求：（１）系统符号和所思

考的对象之间必须有一一对应关系；（２）一切符号都可以归结为数的最初因素而分解为单一概念；
（３）一切复杂的符号都可以通过将单一的符号排序而建立起来；（４）单一记号适宜代表单一观念，复
杂记号适宜代表复杂观念；（５）推理就在于揭示各种符号之间的关系。这事实上是现代逻辑句法学

理论的雏形。

（二）逻辑系统

当代德国学者沃尔夫冈·伦曾（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Ｌｅｎｚｅｎ）对莱布尼茨的逻辑进行了系统重构［１］１－８１，揭
示出五个不同的演算系统，并分别将其排列编码为：ＣＬ０．４、ＣＬ０．８、ＣＬ１、ＰＬ１和ＣＬ２①，其中的小

数用于表明各系统的强度。所有这些系统是概念逻辑或词项逻辑，使用的是逻辑编年史所熟悉的

名称。只有第四个演算是命题逻辑系统，它是通过将概念和概念算子映射为命题和命题算子的集

合的方式而从ＣＬ１得到的。最重要的演算是ＣＬ１，这是一个由莱布尼茨在ＧＩ② 中发展出的完全的

概念代数，在伦曾看来，ＣＬ１演绎地等同于或者同构于普通的集合代数。莱布尼茨为ＣＬ１提供了

一个完全的公理的集合，因而他早于布尔１６０年发现了布尔代数。

伦曾重构的ＣＬ０．８也是一个重要的子系统，该系统用一个减算符（和其他辅助算符）代替否定

的概念算符。由于其中概念的合取被加号所符号化，通常人们将该系统称为加减演算。大约１６７９
年，莱布尼茨在其著名论文“Ａ　Ｎｏｔ　Ｉｎｅｌｅｇ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ｏｆ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Ｐｒｏｏｆ”中发展了这一演算［１］３。

该系统在两个方面逊色于ＣＬ１的完全代数系统。首 先，前 一 个 系 统 在 概 念 方 面 要 弱 于 后 一 个 系

统，即并非ＣＬ１中的每一个概念算子都可在ＣＬ０．８中被定义。其次，与ＣＬ１的情况不同，被莱布

尼茨所发现的公理和定理不可能以一种完全的方式对加减演算系统进行公理化处理。ＣＬ０．８中

的小数点可理解为表达了概念不完全的程度，即ＣＬ１中只有百分之八十的概念算子能够在加减演

算中被处理。同样，ＣＬ１中只有百分之四十的概念算子能够在最弱的演算ＣＬ０．４中被处理。由于

包含和逆包含即被包含作为主要的运算子，ＣＬ０．４又被称为“包含和被包含演算”。莱布尼茨早在

１６７６年就开始发展这一演算；大约在１６７９年前后，在“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Ｃａｌｃｕｌｕ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ｓ”中莱布尼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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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其中的“Ｃ”是笔者加上去的，ＣＬ表示概念逻辑，以与莱布尼茨的ＰＬ（表示命题逻辑）相对应。

按照通行的惯例，ＧＩ指Ｆ．Ｓｃｈｕｐｐ（ｅｄ．），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ｓ　Ｉｎ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ｅｓ　ｄ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　Ｎｏｔｉｏｎｕｍ　ｅｔ　Ｖｅｒｉｔａｔｕｍ，Ｈａｍｂｕｒｇ：Ｍｅｉｎｅｒ，

１９８２。



确定了演算的最终形式。
莱布尼茨的代数ＣＬ１（以及它的子系统）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它是第一个建立在命题逻辑基

础上的例子，但后来它成为命题逻辑的基础。当莱布尼茨陈述并且证明逻辑概念的定律时，他认为

那些必备的命题逻辑的规则和定律理所当然是被假定的。然而，一旦前者被确立，后者就能够通过

观察到概念和命题之间存在严格的类比而从前者获得。这种类比允许人们重新解释作为命题逻辑

连接词的概念连接词。这与１９世纪的布尔为了发展他的集合代数首先预设了命题逻辑，只是后来

从集合论演算中推出命题演算的方式是完全相同的。布尔从概念代数出发，最终产生出的是经典

的二值命题演算，而莱布尼茨的程序却从概念代数出发，最终产生出严格蕴涵的模态逻辑。莱布尼

茨的ＰＬ１演绎地等价于刘易斯的模态逻辑系统Ｓ２［１］３。
莱布尼茨逻辑的最后一次扩展是由其不定概念的理论而实现的。这一理论预言了现代量化理

论。的确，尽管莱布尼茨的理论在某些方面是有缺陷的，是不尽完善的，但他关于概念（也是关于个

体的，更精确地说是关于个体概念）量化的思想是清晰的、详细的，以至于完全可以在这一基础上重

构他的理论。ＣＬ２在以下方面不同于正统的二阶逻辑：在正常情况下人们在一阶层次上从量化个

体开始，仅仅在第二阶段人们才将量词引入量化性质。而在莱布尼茨的系统中，首先量化的是概

念，而通过定义引入对个体的量化是后来的事。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ＣＬ２中存在各种不同的三

段论理论范畴形式的表达。
建立在伦曾研究的基础上，可以说莱布尼茨几乎拥有了他那个时代所能拥有的全部逻辑演算

的思想。莱布尼茨的逻辑不仅仅有乘、加和否定运算，而且有除和减的运算。莱布尼茨知道两个系

动词之间的基本关系。他发现了四个经典命题的正确的代数转换，也发现了逻辑演算的主要定律，
特别是组合规则和分解规则。莱布尼茨的概念内涵的解释等同于（或同构于）现代外延的解释，其

“概念代数”等同于（或同构于）布尔的集合代数。莱布尼茨不定概念的理论是对现代量词理论的重

要预示。莱布尼茨的“普遍演算”可以以各种不同方式对三段论理论的定律进行推演。

四、莱布尼茨的概念代数及其外延解释

莱布尼茨作为一位逻辑史上的巨人，其伟大不仅是建立在他对即将到来的事物的预见方面，而
且也是建立在他对古老的三段论隐藏的力量和范围的承认与扩展的基础之上。下面以莱布尼茨概

念代数的重构为例，对上述观点给出论证。
莱布尼茨普遍演算的起点是传统的亚里士多德三段论，三段论具有全称、特称、肯定和否定四

种命题的范畴形式，这些命题表达了概念Ａ和Ｂ之间的下列关系：

　Ｕ．Ａ．　所有Ａ是Ｂ　 Ｕ．Ｎ．　所有Ａ不是Ｂ
　Ｐ．Ａ．　有些Ａ是Ｂ　　Ｐ．Ｎ．　有些Ａ不是Ｂ

经院哲学中的三段论对否定的概念非 Ａ（用“

「

Ａ”表示）也给予了说明。按照换质法的原理，

Ｕ．Ｎ．即“所 有 Ａ不 是Ｂ”等 同 于 否 定 谓 词 的 Ｕ．Ａ．即“每 一 个 Ａ是 非Ｂ”。因 而 按 照 对 当 关 系，

Ｐ．Ｎ．是Ｕ．Ａ．（命题）的否定。范畴形式可统一表示如下：

　Ｕ．Ａ．　所有的Ａ是Ｂ　　　　Ｕ．Ｎ．　没有Ａ是Ｂ
　　　　Ｐ．Ａ．　

「

（所有的 Ａ是

「

Ｂ）　　Ｐ．Ｎ．　　

「

（所有的Ａ是Ｂ）
莱布尼茨在１６８６年前后发展起来的概念代数，尤其是在１６８６年ＧＩ中发展起来的三段论框架

有三个成就：首先，莱布尼茨不再使用“每一个”和 Ｕ．Ａ．，而是简单地表达为“Ａ是Ｂ”，或者“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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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Ｂ”。这一基本命题在这里被符号化为“Ａ∈Ｂ”①。Ａ∈Ｂ的否定简写为

「

（ＡＢ）。其次，莱布尼

茨引入了概念合取的新算子，该算子将两个概念Ａ和Ｂ组合并置为ＡＢ。再次，莱布尼茨不理会关

于三段论前提的数目以及包含在前提中的概念数目的限制，因而，任何一种形式为Ａ∈Ｂ或者Ａ
Ｂ的句子之间的推理都是允许的，其中的概念Ａ和Ｂ可以是任意复杂的，即它们可以包含其他概

念的否定与合取。这样一种语言我们称之为ＣＬ１。

ＣＬ１的公理化将仅以否定、合取和∈关系为初始概念算子（假定命题函项连接词

「

，∨，∧，→
和）。关于概念的包含关系Ａ∈Ｂ，重要的是要注意到，莱布尼茨的公式“Ａ包含Ｂ”适合于作为概

念的内涵解释，尽管在这里我们要按照个体的集合发展一种外延的解释。莱布尼茨在《人类理解新

论》中解释了内涵和外延之间的相互关系：

陈述的通常方式涉及个体，而亚里士多德更喜欢指概念或共相。因为当我说“所有的人都是

动物”时，我的意思是说所有的人包含在所有的动物之中；但与此同时我也意味着动物的概念被

包含在人的概念之中。“动物”比“人”包含了更多的个体，但“人”包含了更多的概念或者属性：动
物有更多的实例，而人有更大程度的现实性；动物有较大的外延，而人有较大的内涵。②

　　如果概念Ａ的内涵和外延被分别简写为“Ｉｎｔ（Ａ）”和“Ｅｘｔ（Ａ）”，那么所谓的概念内涵与外延

之间的反比律（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可形式化表述为：
（ＲＥＣＩ　１）Ｉｎｔ（Ａ）Ｉｎｔ（Ｂ）Ｅｘｔ（Ａ）Ｅｘｔ（Ｂ）

这一原理蕴涵了一点，即两个概念有相同的内涵，当且仅当它们有相同的外延：
（ＲＥＣＩ　２）Ｉｎｔ（Ａ）＝Ｉｎｔ（Ｂ）Ｅｘｔ（Ａ）＝Ｅｘｔ（Ｂ）

但后一个法则显然是假的。按照当代对概念内涵和外延的理解，存在许多概念或者谓词Ａ和

Ｂ，它们有相同的外延，然而却有不同的内涵。如蒯因（Ｑｕｉｎｅ）著名的“有心脏的”和“有肾脏的”概

念的例子，或者索亚（Ｓｗｏｙｅｒ）新近的反对（１）的观察：“例如，可能凑巧所有骑自行车的人都是数学

家，这样‘骑车人’的概念的外延是概念‘数学家’的外延的子集。但很少有哲学家会得出在任何意

义上‘数学家’的概念包含在‘骑车人’的概念之中。”［３］６６

然而，这些例子不可能真正驳倒莱布尼茨所理解的反比律。对莱布尼茨来说，一谓词Ａ的外

延并不恰好就是被归入概念Ａ的所有现存个体的集合，还不如说是所有的具有那种性质的可能个

体的集合。因而，莱布尼茨的确承认“数学家”的内涵或者概念并不包括在“骑车人”的概念之中。

但他会指出，即便是在真实世界中，所有的数学家的集合偶然也会与所有骑车人的集合相重合。显

然，在其他的可能世界存在着其他的可能个体，这些可能个体是数学家而不是骑车人（或者是骑车

人而不是数学家）。一般地说，当两个概念Ａ和Ｂ在内涵上不同，那么有可能存在一个个体，该个

体有一种性质而没有另一种性质。因而，假定了莱布尼茨对是什么构成了概念外延的理解，人们就

会推出Ａ和Ｂ在外延方面也是不同的。
伦曾给出的概念内涵和外延的精确定义满足上述反比定律（１）。因而，莱布尼茨的内涵概念变

成了可证等值的，即可翻译为或者可转换为更通常的集合论的概念，只要概念的外延是从话语的领

域Ｕ中得到的，并被认为是可能个体的集合即可。值得指出的是，按照莱布尼茨的内涵概念，命题

Ａ∈Ｂ中的概念Ａ包含概念Ｂ，必定被外延地解释为所有Ａ的集合被包含在所有Ｂ的集合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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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集合论中，符号“∈”表达属于关系，而在伦曾的莱布尼茨逻辑研究中，他统一使用“∈”表达包含关系。参见 Ｗ．Ｌｅｎｚｅｎ，

″Ｌｅｉｂｎｉｚｓ　Ｌｏｇｉｃ，″ｉｎ　Ｄ．Ｍ．Ｇａｂｂａｙ　＆Ｊ．Ｗｏｏｄｓ（ｅｄｓ．），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Ｌｏｇｉｃ，Ｖｏｌｕｍｅ　３，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ｏｇｉｃ：Ｆｒｏｍ　Ｌｅｉｂｎｉｚ　ｔｏ　Ｆｒｅｇｅ，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２００４，ｐｐ．１－８３。
参见ＧＰ　５，ｐ．４６９；也见Ｄ．Ｍ．Ｇａｂｂａｙ　＆Ｊ．Ｗｏｏｄｓ（ｅｄｓ．），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Ｌｏｇｉｃ，Ｖｏｌｕｍｅ　３，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ｏｇｉｃ：Ｆｒｏｍ　Ｌｅｉｂｎｉｚ　ｔｏ　Ｆｒｅｇｅ，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２００４，ｐ．１１。



一个概念代数外延解释的定义的首要条件如下：
（ＤＥＦ１）令Ｕ是一（可能个体的）非空集，令Ф是一函项，该函项对每一 概 念 字 母 Ａ都 有 Ф

（Ａ）∈Ｕ。因而，如果

（１）Ф（Ａ∈Ｂ）＝真当且仅当Ф（Ａ）∈Ф（Ｂ）
那么，Ф是莱布尼茨的概念逻辑ＣＬ１的外延解释。

关于两概念的同一和重合，莱布尼茨通常使用现代记号“＝”或者符号“∞”表示这种关系，但有

时他也非形式地说两个概念是相同的。例如，在ＧＩ§３０（第３０节）中，同一或者重合能够被定义为

相互蕴涵：Ａ是Ｂ且Ｂ是Ａ，与Ａ和Ｂ重合是相同的。
（ＤＥＦ２）Ａ＝Ｂｄｆ　Ａ∈Ｂ∧Ｂ∈Ａ　　　

这一定义立刻产生了下列Ф的外延解释的条件：
（２）Ф（Ａ＝Ｂ）＝真当且仅当Ф（Ａ）＝（Ф）Ｂ　　　

在大多数普遍演算的草稿中，莱布尼茨都是通过并置ＡＢ的形式，符号化概念Ａ和Ｂ的合取。
只是在加减演算的语境中他喜欢使用数学的“＋”号来表达 Ａ和Ｂ的合取。“＋”号的意思是 ＡＢ
的外延归属于两个概念的所有可能的个体的集合，即属于Ａ和Ｂ的外延的交集。

（３）Ф（ＡＢ）＝Ф（Ａ）∩Ф（Ｂ）　　　　　　
顺便指出，如果关系∈按照ＧＩ中合取和同一的方式被定义，那么反映内涵和外延相重合的至

关重要的条件（１）能够从条件（２）和（３）中推演出来。一般地说，“Ａ是Ｂ”等同于“Ａ＝ＡＢ”，形式的

表述即：
（ＤＥＦ３）Ａ∈Ｂｄｆ　Ａ＝ＡＢ　　　　　　

因为如果一集合Ф（Ａ）与Ф（Ａ）∩Ф（Ｂ）重合，当且仅当Ф（Ａ）是Ф（Ｂ）的子集。进一步说，“Ａ
在Ｂ中”可以简单地定义为Ａ∈Ｂ，或者Ａ包含Ｂ。

（ＤＥＦ４）ＡＢｄｆ　Ｂ∈Ａ　　　　　　　　
按照内涵与外延的反比定律，人们能够得到下列条件：

（４）Ф（ＡιＢ）＝真当且仅当Ф（Ａ） Ф（Ｂ）。
逻辑代数的下一个元素是否定，人们认为莱布尼茨在这一问题上遇到了困难。莱布尼茨表达

概念否定的方式有时与他表达命题的否定方式类似，即通过并非（ｎｏｔ）的方式。这特别体现于他的

ＧＩ中。概念Ａ包含另一个概念Ｂ的否定陈述表达为Ａ不是Ｂ，尽管相关的短语“Ａ不是Ｂ”必须被

理解为只是“Ａ包含Ｂ”的否定。伦曾指出，在整个普遍演算的发展期间，莱布尼茨一直在努力把握

“Ａ是非Ｂ”和“Ａ不是Ｂ”之间的不同。尽管莱布尼茨在其他地方也指出它们之间的不等值，但在

这里他一次次错误地将两者视为等同。概念Ａ的否定被表达为

「

Ａ，尽管命题的否定通常也被记

为“

「

”。因而“Ａ不是Ｂ”（Ａ　ｉｓ　ｎｏｔ－Ｂ）必须被形式地表达为“Ａ∈

「

Ｂ”，而“Ａ不是Ｂ”（Ａ　ｉｓｎｔ　Ｂ）必
须被表达为“

「

Ａ∈Ｂ”或者“Ａ瓟Ｂ”。而表达式

「

Ａ的外延的解释应当是集合论的 Ａ的外延的补。
因为每一个体或者属于Ａ，或者属于否定的概念

「

Ａ，因而：
（５）Ф（

「

Ａ）＝

「

Ф（Ａ）　　　　　　　　
与否定算子紧密相关的是概念的可能性和自我一致性，莱布尼茨用各种方式表达它们。他经

常说“Ａ是可能的”或“Ａ存在”或者“Ａ是一事物”。有时“自我一致”被省略表达为“Ａ是”（Ａ　ｉｓ）。
因而，大写字母Ｐ常被简写为概念Ａ的可能性，而Ａ的不可能性或不一致常被简写为“Ｉ（Ａ）”。按

照ＧＩ，算子Ｐ能够被定义为：Ａ不是Ａ是一种矛盾。可能是不包含矛盾，或Ａ不是

「

Ａ：
（ＤＥＦ５）Ｐ（Ｂ）ｄｆ　Ｂ瓟Ａ

「

Ａ　　　　　
从我们早先给定的条件（１）、（３）、（４），我们推出Ｐ（Ａ）是真的（在Ф的外延解释的条件下），当

且仅当Ф（Ａ）是非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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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Ф（Ｐ（Ａ））＝真，当且仅当Ф（Ａ）≠ 　　
初看起来，这一条件看似不充分，因为确有一些概念，例如，独角兽凑巧是一空集，然而却能被

看作是可能的，即不涉及矛盾。然而在ＣＬ１外延基 础 上 的 论 域 并 不 是 仅 由 实 际 存 在 的 对 象 组 成

的，而且也包含了所有可能的对象。因而Ａ的外延的非空是保证Ａ自我一致的充分和必要条件。

显然，如果Ａ是可能的，那么至少存在着一个归属于Ａ的可能个体。

莱布尼茨的概念代数的主要元素可概括为表１。

表１　莱布尼茨概念代数的主要元素

　ＣＬ１的元素 符号化表达ｎ　　 　莱布尼茨的记号 　集合论解释

　同一 　　Ａ＝Ｂ 　Ａ＝Ｂ；Ａ∞Ｂ Ф（Ａ）＝Ф（Ｂ）

　包含 　　ＡＢ 　Ａ包含Ｂ Ф（Ａ）Ф（Ｂ）

　逆包含 　　ＡＢ 　Ａ逆包含Ｂ Ф（Ａ）Ф（Ｂ）

　合取 　　ＡＢ 　Ａ＋Ｂ；ＡＢ Ф（Ａ）∩Ф（Ｂ）

　否定 　　

「

Ａ 　非Ａ

「

Ф（Ａ）

　可能性 　　Ｐ（Ａ） 　可能Ａ Ф（Ａ）≠

表２是ＣＬ１的基本法则，都是莱布尼茨本人陈述的，比布尔的集合代数推演更充分。

表２　ＣＬ１的基本法则

　　法则 形式版本　　　　　 莱布尼茨版本

　包含１ Ａ∈Ａ　 Ｂ是Ｂ

　包含２ Ａ∈Ｂ∧Ｂ∈Ｃ→Ａ∈Ｃ 如果Ａ是Ｂ，且Ｂ是Ｃ，那么Ａ是Ｃ

　包含３ Ａ∈ＢＡ＝ＡＢ 说“Ａ∈Ｂ”与说“Ａ＝ＡＢ”是同样的

　合取１ Ａ∈ＢＣＡ∈Ｂ∧Ａ∈Ｃ　 Ａ包含ＢＣ与Ａ包含Ｂ和Ａ包含Ｃ是同样的

　合取２ ＡＢ∈Ａ　 ＡＢ是Ａ

　合取３ ＡＢ∈Ｂ　 ＡＢ是Ｂ

　合取４ ＡＡ＝Ａ　 ＡＡ＝Ａ

　合取５ ＡＢ＝ＢＡ　 ＡＢ∞ＢＡ

　否定１

「 「

Ａ＝Ａ 非非Ａ＝Ａ

　否定２ Ａ≠

「

Ａ 命题Ａ为假与非Ａ相同

　否定３ Ａ∈Ｂ

「

Ｂ∈

「

Ａ　 Ａ是Ｂ与

「

Ｂ是

「

Ａ相同

　否定４

「

Ａ∈

「

（ＡＢ） 非Ａ不是ＡＢ

　否定５ ［Ｐ（Ａ）∧］Ａ∈Ｂ→Ａ瓟

「

Ｂ 如果Ａ是Ｂ，那么Ａ不是非Ｂ

　可能１ Ｉ（Ａ

「

Ｂ）Ａ∈Ｂ 如果说Ａ不是Ｂ为假，那就等于说Ａ包含Ｂ

　可能２ Ａ∈Ｂ∧Ｐ（Ａ）→Ｐ（Ｂ） 如果Ａ包含Ｂ且Ａ为真，那么Ｂ也为真

　可能３ Ｉ（Ａ

「

Ａ） 没有事物既是Ａ又是非Ａ

　可能４ Ａ

「

Ａ∈Ｂ 不一致的概念包含任何概念

包含１和包含２表明，包含关系是自返和传递的。包含３表明基本关系Ａ∈Ｂ可以按照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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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取（加否定）来定义。包含１是关于合取的决定性特征公理，它确立了概念合取和命题合取之

间的联系：概念Ａ包含概念Ｂ和Ｃ，当且仅当Ａ包含Ｂ，Ａ也包含Ｃ。定理包含２—５可以从包含１
以及相应的重言式中推出。

否定可按照三个原则被公理化：双重否定（否定１）的原则，一致性原则（否定２），换质位原则

（否定３）。否定４能够按照合取２从否定３中推出。

可能１表示，概念Ａ包含概念Ｂ，当且仅当Ａ和非Ｂ的合取是不可能的。这一原则也间接刻

画了否定，因为按照定义４，概念自我一致的算子是按照否定和合取定义的。可能２表示，包含在

自我一致的词项Ａ中的词项Ｂ本身也是自我一致的。可能３按照包含１从可能１中推出。可能４
是命题逻辑原则对应的原则：不一致概念包含任何其他概念。莱布尼茨并没有清楚地陈述这条原

则，但它 仍 有 可 能 被 看 作 是 真 正 的 莱 布 尼 茨 定 理，因 为 它 能 从 可 能１和 可 能３，以 及 Ａ

「

Ａ 和

Ａ

「

（ＡＢ）是不一致的这一观察推出。

原理｛包含１，包含２，合取１，否定１，可能１，可能２｝提供了概念代数的完全公理化，它与布尔

的集合代数是同构的。

五、莱布尼茨的真性和道义模态逻辑

莱布尼茨不仅创造了概念代数和不同类型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形式系统，部分地预见了布尔的

逻辑代数演算，而且还有极为丰富的命题逻辑思想，尤其是他的真性和道义模态命题逻辑在相当程

度上预见了现代意义上的真性模态逻辑和道义模态逻辑，构成了现代逻辑早期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莱布尼茨的严格蕴涵演算

莱布尼茨严格蕴涵的思想主要体现于他在１６８３年至１６８５年间的笔记中①。在这些笔记中，

莱布尼茨指出了概念间包含关系和命题间蕴涵关系之间的平行。就像谓词包含在主词中的情况，

简单命题“Ａ是Ｂ”是真的那样，条件命题“如果Ａ是Ｂ，那么Ｃ是Ｄ”（其中“Ａ是Ｂ”是条件命题的

前件，“Ｃ是Ｄ”是条件命题的后件）是真的。在稍后的著作中，莱布尼茨将这一思想精简为“当一命

题的谓词包含在主词中，或者更一般地说，当一命题的后件被包含在前件时，该命题为真”②。以下

是莱布尼茨从概念代数的法则派生出命题代数定理的基本思想的解释：

如同我所希望的，我能够设想所有的命题作为词项看待，假言作为直言看待……这使我们

的符号系统和概念分析变得异常轻松起来，因而也是一个最重要的发现。

进而，我已经发现了所有我们的思想分析以及所有真理的证明的许多重要秘密。我已经

发现……所有直言和假言的真理有相同的法则，并且它们被包含在同样一般的定理之中。

我的原理如下：凡是被认为包含一词项的词项同样可以被看作是使另一命题可从中推出

的命题。③

　　设想所有的命题与概念之间的类比，这特别意味着假言命题如果α那么β，恰好被逻辑地处理

为概念Ａ和概念Ｂ之间的包含关系。进一步而言，莱布尼茨解释道，概念的否定恰恰被解释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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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合取的）否定。

如果Ａ是一命题或者陈述，那么所谓非 Ａ，我理解为 Ａ是 假 的。如 果 我 说“Ａ是Ｂ”，且

“Ａ”和“Ｂ”都是命题，那么我理解为Ｂ从Ａ推出……这对证明的简写同样有用；因而如果对“Ｌ
是Ａ”，我们代之以“Ｃ”，对“Ｌ是Ｂ”我们代之以“Ｄ”，那么对这一假设“如果Ｌ是Ｂ”，它推出“Ｌ
是Ｂ”，人们能够替代为“Ｃ是Ｄ”。［１］３５

　　因而人们获得如下的概念代数的初始公式映射为命题代数的初始公式：

Ａ∈Ｂ　　α→β
～Ａ　　

「

α　
ＡＢ　　α∧β

如同莱布尼茨所言，概念代数的基本法则

「

（Ａ∧

「

Ｂ）Ａ∈Ｂ，不仅对概念之间的包含关系成

立，而且对命题之间的蕴涵关系同样成立。
如果Ａ不是Ｂ包含了矛盾，那么Ａ包含Ｂ是一真命题。这可应用于直言和假言命题。例如，

“如果Ａ包含Ｂ，Ｃ包含Ｄ”能够被形式地表达为“Ａ包含Ｂ包含Ｃ包含Ｄ”，那么，“Ａ包含Ｂ而与此

同时Ｃ却不包含Ｄ”则含有矛盾。

因而Ａ∈ＢＩ（Ａ∧

「

Ｂ）可以被翻译为α→β

「

◇（α∧

「

β）。这一公式表明莱布尼茨的蕴涵并

不是实质蕴涵而是严格蕴涵。如同雷切尔已经指出的，莱布尼茨的说明提供了一个按照否定、合取

和可能概念来说明“蕴涵”的定义［４］。α蕴涵β，当且仅当不可能α为真而β为假。这一严格蕴涵的

定义被刘易斯在１９３２年重新发现。莱布尼茨明确地将其表达为：“因而如果我说‘如果Ｌ是真的

由此推出 Ｍ是真的’，这意味着人们不可能同时假定Ｌ是真的而 Ｍ是假的。”①

关于其他方面，按照定义，关系“Ａ在Ｂ中”表示Ａ∈Ｂ的逆反。因而，它的命题配对物是反蕴

涵，α←β。按照定义，重合关系Ａ＝Ｂ相当于相互蕴涵Ａ∈Ｂ且Ｂ∈Ａ。因而被翻译为命题之间的

相互蕴涵：α←β∧β→α，即严格等同αβ。下一步，按照定义，一概念Ｂ的可能性或自我一致等同

于条件ＢＡ～Ａ。因而，在命题领域人们得到α是可能的，◇α当且仅当α并不蕴涵矛盾。

ＡＢ　（α←β）　　［ｄｆ（β→α）］　　　
Ａ＝Ｂ　αβ　　［ｄｆ（α→β∧β→α）］

　Ｐ（Ａ）　◇α　　 ［ｄｆ

「

（α→β∧～β）］

最后，人们也能够将加减演算中的特定元素映射为非正统的命题算子。

Ｏ　　　　　　　　　

「

（α∧～α）　　
　　Ｃｏｍ（Ａ，Ｂ）　　　　　◇（～α∧～β）　　
　ＡＢ　　　　　　　α∨β　　　　　
　Ａ－Ｂ　　　　　　　α∨～β　　　　

假定了这种翻译，概念代数的基本公理和定理可以被翻译为命题代数的下列定理集（表３）：

表３　命题逻辑的基本原理

命题类型 形式表达 命题类型 形式表达

蕴涵１ （α→α） 否定２

「

（α

「

α）

蕴涵２ （α→β）∧（β→γ）→（α→γ） 否定３ （α→β）（

「

β→

「

α）

蕴涵３ （α→β）（αα∧β） 否定４

「

α→

「

（α∧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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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命题类型 形式表达 命题类型 形式表达

合取１ （α→β∧γ）（αα∧β） 否定５ ［◇α∧］（α→β）→
「

（α→

「

β）

合取２ （α∧β）→α 可能１ （α→β）
「

◇（α∧

「

β）

合取３ （α∧β）→β 可能２ （α→β）◇α→◇β

合取４ （α∧α）α 可能３
「

◇（α∧

「

α）

合取５ （α∧β）（β∧α） 可能４ （α∧

「

α）→β

否定１ （

「 「

αα）

尽管莱布尼茨从来没有过多地关注命题逻辑，但他偶尔也会在零散的笔记中记录下其中的一

些法则。例如，在“Ｄ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ｂｕｓ”中鉴于推理关系的传递性，概念间的蕴涵被刻画为：“条件的

条件是条件的条件。如果借助于假定Ａ，Ｂ将被假定；借助于假定Ｂ，Ｃ将被假定；那么借助于假定

Ａ，Ｃ将被假定。”关于蕴涵和合取，莱布尼茨在一处笔记 中 写 道：“主 要 的 结 果：Ａ是Ｂ，因 而 Ａ是

Ｂ……Ａ是Ｂ且Ｃ是 Ｄ，或者（因而）Ｃ是Ｄ。相应的，如果Ａ是Ｂ，那么Ａ是Ｂ。如果Ａ是Ｂ且Ｂ
是Ｃ，那么Ａ是Ｂ。”进一步说，按照严格等值（和合取）定义严格蕴涵，一个真的假言命题是“如果Ａ
是Ｂ，且由此推出Ｃ是Ｄ”，令事态“Ａ是Ｂ”为Ｌ，事态“Ｃ是Ｄ”为 Ｍ，那么人们得到Ｌ＝ＬＭ；依这

种方式，假言命题被还原为直言命题。在“Ｄｅ　Ｖａｒｉｅｔａｔｉｂｕｓ　Ｅｎｕ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ｕｍ”中，莱布尼茨针对Ａ＝
“ａ是ｂ”，Ｂ＝“ｅ是ｄ”且Ｃ＝“ｌ是ｍ”这一特定情况，通过断定命题“如果ａ是ｂ，由此推出ｅ是ｄ”且
“ｌ是ｍ”能够被表述为命题的合取“如果ａ是ｂ，由此推出ｅ是ｄ”且“如果ａ是ｂ，由此推出ｌ是ｍ”，
从而提出了合取１的原理。双重否定的形式可以在ＧＩ§４（第４节），或者类型为“Ａ＝Ｂ”和“Ａ∈Ｂ”
的命题的特殊情况中发现。最后在“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ｕｍ”中包含有命题的换质位法则：“如果一

个命题 Ｍ……从一命题Ｌ推出，那么反过来Ｌ的假能推出 Ｍ的假。”①

然而，以上基本原理集并不能够形成一个真正的（模态）命题逻辑的演算。至少，为了从这些

“公理”推出更多的定理，一些附加的演绎规则是需要的。如同我们已经表明的，莱布尼茨明确地意

识到肯定前件规则的有效性，以及合取规则的有效性：
（ＭＰ）（α→β），α├β
（ＲＣ）（α，β）├α∧β　

进一步说，人们认为通过将莱布尼茨的概念代数逻辑映射为命题逻辑可产生出一个近似于刘

易斯的Ｓ２０ 的系统。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莱布尼茨已经明确承认且赞同这种（真性）模态逻辑演算

的弱系统。例如，莱布尼茨的确已经认同真公理ｐ→ｐ的有效性，但基于纯句法的理由，这些定律不

可能通过莱布尼茨的命题系统而获得。

（二）莱布尼茨的可能世界语义学

莱布尼茨不仅熟悉基本的模态关系，而且还根据“可能情况”及可能世界模态算子的语义学分

析，以清晰的方式证明了这些关系：
（ＮＥＣ　１）（□ｐ

「

◇

「

ｐ）
（ＮＥＣ　２）（

「

◇ｐ□

「

ｐ）
他明确指出，一命题ｐ是可能的当且仅当它至少在一种情况下为真；ｐ是不可能的当且仅当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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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任何情况下为真；ｐ是必然的当且仅当它在所有情况下为真；ｐ是偶然的当且仅当它至少在一

种情况下不为真。他还提出，如果ｐ是必然的，那么ｐ是可能。根据换质位，“因为所有必然的是可

能的，因此，所有不可能的是偶然的”①。
（ＮＥＣ　３）（□ｐ→◇Ｐ）

　　（ＮＥＣ　４）（

「

◇ｐ→

「

□ｐ）
莱布尼茨通过将表达式“如果ｐ在任一种情况下为真，那么ｐ至少在一种情况下为真”还原为

相应的（全称和存在）量词法则来证明这些定律。他不言而喻地假定了这些量化规则，只在一处一笔

带过地提到：“所有”就是“无一不是”，或“所有都不是”就是“没有一个是”。随后他给出了相关证明：

……“必然不发生”和“不可能”一致。“一个也没有”与“所有都不是”一致。为什么会如此

呢？因为，“一个也没有”就等于说“并非有些是”，“所有都是”就是说“并非有些事物不是”。因

而，“所有都不是”就等于“并非有些事物并非不是”。后两个并非相互诋毁，因而仍然是“并非

有什么是什么”。②

　　量化表达式“所有”、“有些”和“一个也没有”的否定规则反映了传统的直言形式对当理论的核

心思想。对此，莱布尼茨论证道，一个在所有情况下都假的不可能命题与任何情况下都不为真的命

题是相同的。他接着说：

……每一是必然的是可能的。在通常情况下，当“每一事物是什么”成立时，“有些事物是

什么”也一定成立。同样，如果“每一事物是什么”成立，那么，“并非有些事物不是什么”，或者

“有些事物并非不是什么”也成立③。

　　的确，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真的必然命题ｐ至少在一种情况下必然是真的，因而ｐ是可能的。
但这一原理或相对应的量化法则 （ｘα→ｘα）却不可能由预设的等值式 （ｘα→

「

ｘ

「

α）加双

重否定律（

「 「

αα），以莱布尼茨所期望 的 方 式 推 出。因 为“并 非 有 些 事 物 不 是”，即

「

ｘ

「

α，与

“某些事物并非不是”，即ｘ

「 「

α是不同的。
然而，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从早期“Ｄ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ｂｕｓ”中引述的真值条件，即便再加上莱布

尼茨后期的可能世界的观点也不可能达到模态可能世界语义学的标准。因为在莱布尼茨的著作中

没有任何对应于世界之间的可通达关系的思想，因而几乎不可能判定像Ｔ、Ｓ４、Ｓ５等各种现代系统

中的哪一个与 莱 布 尼 茨 的 观 点 一 致。按 照 波 赛 尔（Ｐｏｓｅｒ）的 观 点，莱 布 尼 茨 的 模 态 逻 辑 等 同 于

Ｓ５［５］。这意味着莱布尼茨承认Ｓ４的特征公理。
（ＮＥＣ　５）□α→□□α

在“Ｄｅ　Ａｆｆｅｃｔｉｂｕｓ”中，波赛尔要人们注意下列一句话：“凡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也不可能是可能

的”，这相当确切地表明，按照莱布尼茨的观点，任何不可能命题是不可能可能的。

　　（ＮＥＣ　６）

「

◇α→

「

◇◇α
然而，波赛尔未能给出任何表明莱布尼茨也接受了更强的Ｓ５原理◇α→□◇α的文献根据，按

此原理，任何可能命题将是必然可能的。如同亚当斯（Ａｄａｍｓ）指出的，后面这条原理似乎与莱布尼

茨必然的哲学观不协调［６］２４３－２８３。莱布尼茨认为：

一个真的必然命题能够通过被还原为等值的命题，或者被还原为它的矛盾命题的反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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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表明它的反命题是“不可能的”。①

一个真的偶然命题不可能被还原为同一性命题，但如果持续地进行分析，它能够被证明不

断地接近同一性命题，但却绝不会达到这种同一性。②

　　如果一个必然命题α能够在有穷步骤内被还原为“同一性”命题，这意味着命题α是可能的，当
且仅当它在有穷步骤内是不可驳倒的（即它的否定不可能在有限步骤内被还原为“同一性”命题）。
但按照这样一种必然性和可能性的理解，Ｓ５原理◇α→□◇α似乎必然是假的。

（三）莱布尼茨的道义逻辑

莱布尼茨清楚地看到，义务、允许和禁止之间的逻辑关系精确地反映了真性模态算子必然、可能

和不可能之间的相应关系。因而，所有的真性模态逻辑的定律和规则可以同样好地应用于道义逻辑。
如同“必然”和“偶然”、“可能”和“不可能”是相互联系的一样，“义务”和“非义务”、“允许”和“禁

止”也是相互联系的。这样一种结构上的类比建立在道义概念能够被真性概念加“有德性的人”这

样一个“逻辑”常项的方式被定义的基础上。一个有德性的人ｂ被刻画为：（１）ｂ严格地服从所有法

则，（２）始终以不伤害他人的方式行事，（３）ｂ热爱人或者对所有人都慈悲为怀。假定了这一理解，
莱布尼茨解释道：

对有德性的人而言，义务是一种必然。
对有德性的人而言，非义务是一种偶然。
对有德性的人而言，被允许的是一种可能。
对有德性的人而言，被禁止的是一种不可能。

　　如果我们通过小写字母“ｂ”的方式表达模态算子□和◇对有德性的人施加的限制，这些定义

则能够被形式化为：
（Ｄｅｏｎ　１）Ｏ（α）□ｂ（α）
（Ｄｅｏｎ　２）Ｅ（α）◇ｂ（α）

　（Ｄｅｏｎ　３）Ｆ（α）

「

◇ｂ（α）
现在，如同莱布尼茨所言，所有无条件的必然的对有道性的人也应当是必然的。

（Ｎｅｃ　７）□α→□ｂ（α）　
这里道义算子的基本法则能够以相同的方式从相应的真性模态的法则中推出，这与安德森将

道义逻辑还原为模态逻辑的做法是一样的。
如同莱布尼茨指出的，两个不同类的定理可能有所区别。首先，我们有一些定理，其中法律模

态被它们自身所组合，即定理描述道义算子之间的逻辑关系。例如：凡是义务的也是被允许的，凡

是被禁止的都不是义务，没有义务是被禁止的，没有被禁止的是义务。每一被禁止的不在义务的顾

及范围之内，每一义务不在禁止的范围之内，每一被禁止所忽略的是义务，每一不是义务的是允许

被忽略的，每一允许被忽略的不是义务。

　（Ｄｅｏｎ　４ａ）Ｏ（α）→Ｅ（α）

　（Ｄｅｏｎ　４ｂ）

「

Ｅ（α）→

「

Ｏａ
　 （Ｄｅｏｎ　５ａ）Ｏ（α）→

「

Ｆ（α）　
　（Ｄｅｏｎ　５ｂ）Ｆ（α）→

「

Ｏ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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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ｏｎ　６）Ｆ（α） Ｏ

「

ａ
　（Ｄｅｏｎ　７）Ｏ（α）Ｆ（

「

ａ）

　　（Ｄｅｏｎ　８）

「

Ｏ（α）Ｅ（

「

α）
如同莱布尼茨所证明的，这些法则与真性模态之间的逻辑关系存在一种对应关系。例如，关于

（Ｄｅｏｎ　６），他认为：每一被禁止的是义务所忽略的，每一被义务所忽略的是被禁止的，即“禁止”和

“义务所忽略”是重合的。因为“必然不出现”和“不可能”是重合的，“没有一个”与“所有的都不是”
也是重合的。

在“Ｅｌｅｍｅｎｔａ　Ｊｕｒｉ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中，莱布尼茨提及关于真性模态概念“必然”、“可能”和“不可能”
及“义务”、“允许”和“禁止”与道义概念之间的类比时写道：“必然是义务，或者，按照换质位的原则，
非义务不是必然，而是偶然。”

（Ｄｅｏｎ　９ａ）□α→Ｏ（α）

　　　（Ｄｅｏｎ　９ｂ）
「

Ｏ（α）→

「

□（α）
进一步说，“每一必然的是被允许的，每一被禁止的不是必然而是偶然的”：

（Ｄｅｏｎ　１０ａ）□（α）→Ｅ（α）

　　（Ｄｅｏｎ　１０ｂ）

「

Ｅ（α）→

「

□（α）
紧接着，“每一允许的是可能的，或者每一不可能的是不允许的”。

（Ｄｅｏｎ　１１ａ）Ｅ（α）→◇（α）

　（Ｄｅｏｎ　１１ｂ）

「

◇α→

「

Ｅ（α）
最后，“每一是义务的是可能的，每一不可能的不是义务，即可以被道德完美的人所忽略”。

（Ｄｅｏｎ　１２ａ）Ｏ（α）→◇（α）

　（Ｄｅｏｎ　１２ｂ）

「

◇α→

「

Ｏ（α）
为了说明莱布尼茨对这些法则的证明方式，我们以Ｄｅｏｎ　１０为例：
每一是必然的是允许的。因为是必然的对有道德的人来说是必然的，它的反面对有道德的人

来说是不可能的。对有德性的人来说，不可能就是无论如何不是可能的，即是不允许的。因而，必

然的反面是不允许，如果不允许的反面是允许。
通过桥接原理的方式，Ｎｅｃ　７首先表明蕴涵□ｂ（α），紧接着莱布尼茨使用了Ｎｅｃ　８原理，该原

理相对化了道德的人通常的等价性：
（Ｎｅｃ　８）□（α）□

「

◇ｂ（

「

α）
按照Ｄｅｏｎ　２，最终的公式

「

◇ｂ（

「

α）等同于

「

Ｅ（

「

α），通过更进一步的定理，该公式又转而蕴涵

所要获得的结论Ｅ（α）：
（Ｄｅｏｎ　１３）

「

Ｅ（

「

α）→Ｅ（α）
巧合的是，被莱布尼茨后来删去的一个早先的证明表明，结论◇ｂ（α）或Ｅ（α）通过从前提□（α）

推出的□ｂ（α）而更直接地获得。下列法则相对于Ｎｅｃ　３和有德性的人ｂ的应用为：
（Ｎｅｃ　９）□ｂ（α）→◇ｂ（α）

因为如同莱布尼茨所指出的：“对有德性的人而言，凡是必然的也都是可能的，即它是允许的。”
同样，莱布尼茨以下列方式证明Ｄｅｏｎ　１２：

没有不可能的是义务，即对不可能而言不存在义务。
对有德性的人而言，凡不可能者是不可能的，没有不可能之事在任何方面是可能的。不可

能之事也是不必然的，即它不是义务。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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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再次通过桥接原理Ｎｅｃ　７，首先，

「

◇ｂ（α）从□（

「

α）或者

「

◇（α）中推出；其次，在Ｎｅｃ　９的

换质位形式中，

「

◇ｂ（α）→

「

□ｂ（α）被用于推演出

「

□ｂ（α）；再次，在此基础上，按照Ｄｅｏｎ　１，给出所

希望的结论

「

Ｏ（α）。

六、莱布尼茨的逻辑学说与现代逻辑的关系

莱布尼茨与现代逻辑究竟是什么关系？莱布尼茨的逻辑实际地影响了现代逻辑的诞生，还是

他只是天才地预见了逻辑的后来发展？这是现代逻辑史研究中一个重要而有争议的问题。这一问

题的重要性由于古杜拉关于莱布尼茨已经具有了新近的逻辑代数的逻辑系统的所有原理，甚至在某

些方面比它们还要先进的主张，而变得愈发突显起来。但像布尔、施罗德或弗雷格等早期现代逻辑学

家对莱布尼茨的逻辑知识有多少了解？莱布尼茨可能实际地影响到这些现代逻辑的早期开拓者吗？

关于上述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回答。例如，伦曾认为，莱布尼茨是亚里士多德和弗雷格之间

最重要的逻辑 学 家，尽 管 他 的 逻 辑 具 有 极 大 的 重 要 性，在 逻 辑 史 上 却 几 乎 未 扮 演 任 何 一 种 角

色［７］１５。在伦曾看来，莱布 尼 茨 成 熟 的 逻 辑 理 论 呈 现 在 他 的《分 析 概 念 和 真 理 的 研 究》（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ｓ
Ｉｎ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ｅｓ　ｄ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　Ｎｏｔｉｏｎｕｍ　ｅｔ　Ｖｅｒｉｔａｔｕｍ，ＧＩ）中，而这部著作只出现在古杜拉编辑的莱布

尼茨次要作品和段片中。在《逻辑的发展》中，威廉·涅尔（Ｗｉｌｌｉａｍ　Ｋｎｅａｌｅ）和玛莎·涅尔（Ｍａｒｔｈａ
Ｋｎｅａｌｅ）给出了类似的评价。他们将莱布尼茨列为 “所有逻辑学家中最伟大的”行列，但同时又强

调“他的逻辑著作在他之后的两百年间几乎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８］３２０。在他们看来，莱布尼茨在

逻辑上的显赫名声与其逻辑著作出版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亨利希·肖尔兹（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Ｓｃｈｏｌｚ）是莱布尼茨的崇拜者，同时也是第一部现代逻辑史的作者。

他以相同的路径论证了这一问题。在肖尔兹看来，莱布尼茨是现代形式逻辑的创立者。莱布尼茨

启发了１８世纪的逻辑学家，尤其是约翰·海因里希·兰伯特（Ｊｏｈａｎｎ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Ｌａｍｂｅｒｔ）和哥特弗

里德·宝路奎特（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　Ｐｌｏｕｃｑｕｅｔ）等人。但随后他强调，由英国 逻 辑 学 家 奥 古 斯 都·德 摩 根

（Ａｕｇｕｓｔｕｓ　Ｄｅ　Ｍｏｒｇａｎ）和布尔在１９世纪中期所创立的逻辑演算是完全独立于莱布尼茨和１８世

纪德国的逻辑研究的。
除了古杜拉在《莱布尼茨未发表的逻辑论文集》（Ｌａ　ｌｏｇｉｑｕｅ　ｄｅ　Ｌｅｉｂｎｉｚ　ｄａｐｒèｓ　ｄｅｓ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ｉｎéｄｉｔｓ）中用现代逻辑的眼光介绍莱布尼茨的逻辑以外，还必须提到罗素（Ｂ．Ｒｕｓｓｅｌｌ）的《莱布尼茨

哲学的批判性阐释》［９］，该书为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提供了一个公理化的演绎重构。
另外一些作者强调了莱布尼茨在现代逻辑发展中的关键性作用。例如艾力克·Ｊ．艾顿（Ｅｒｉｃ

Ｊ．Ａｉｔｏｎ）写道，莱布 尼 茨 的 普 遍 文 字 和 起 因 于 普 遍 文 字 的 逻 辑 演 算“在 逻 辑 史 中 扮 演 了 重 要 角

色”［１０］。弗朗兹·斯库普（Ｆｒａｎｚ　Ｓｃｈｕｐｐ）认为莱布尼茨的逻辑学可能与现代逻辑的进一步发展有

关，它超越了“天才地预见”的纯粹历史兴趣的方面。斯库普写道，现代逻辑发展的每一步促使人们

对莱布尼茨逻辑有新的认识［１１］４１－５２。
现代逻辑的开拓者对莱布尼茨的评价似乎与第二种立场一致。例如，布尔的遗孀玛丽·埃弗

雷斯·布尔（Ｍａｒｙ　Ｅｖｅｒｅｓｔ　Ｂｏｏｌｅ）写道：她的丈夫获知莱布尼茨已经预言了他的逻辑，他感到莱布

尼茨与他本人有一种跨世纪的交往［１２］引 言。在布尔之后，另一位重要的逻辑学家威廉·史丹利·杰

文斯（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ｔａｎｌｅｙ　Ｊｅｖｏｎｓ）认为，“莱布尼茨的逻辑著作是他奇妙睿智的证据”［１３］。施罗德认为

莱布尼茨的逻辑 演 算 的 理 想 已 由 布 尔 趋 于 完 美。施 罗 德 和 弗 雷 格 之 间 关 于 现 代 逻 辑 的 两 种 类

型———逻辑代数和弗雷格式的数理逻辑之间的争论，其核心涉及莱布尼茨的逻辑遗产在各自的逻

辑类型中体现到何种程度的问题。在《概念文字》中弗雷格认为，哲学演算的普遍文字或者理性演

算的思想过于雄心勃勃，而仅凭莱布尼茨一人是难以实现的。弗雷格本人的《概念文字》向这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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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迈出了第一步，这一点能够在算术和化学的公式化语言中得到证实。在对弗雷格《概念文字》的

评论中，施罗德反对“概念文字”这一标题，认为它承诺了太多。施罗德认为，弗雷格的系统在“普遍

文字”方面的体现过少，而在“逻辑演算”方面体现过多，莱布尼茨的发展一直是重要的，还没有其他

人（特别是布尔）超越他。弗雷格答复道：与布尔不同，莱布尼茨一直在试图表达内容。因而，“概念

文字”并不仅仅是逻辑演算，而是莱布尼茨意义上的“通用语言”，尽管弗雷格也承认演绎演算是“概

念文字”的必要成分［１４］引 言。

毫无疑问，产生于１９世纪后半叶的新逻辑是在一种莱布尼茨的精神氛围中创生的，莱布尼茨

逻辑和形而上学纲领的本质及其关于逻辑演算的思想至少自１８４０年就可以见到。爱德曼编辑的

哲学研究文集和特伦德伦堡（Ｆ．Ａ．Ｔｒｅｎｄｅｌｅｎｂｕｒｇ）对莱布尼茨符号学的介绍是使１９世纪的数理

逻辑学家进一步接受莱布尼茨思想迈出的最为关键的一步。一旦这些逻辑学家了解了莱布尼茨的

思想，他们就会承认莱布尼茨的思想与他们之间有一种意气相投的契合，进而承认莱布尼茨在这方

面的优先地位。但布尔、弗雷格的逻辑系统是独立于莱布尼茨的逻辑而发展起来的，因而莱布尼茨

对１９世纪后半叶现代逻辑诞生的影响是间接的。莱布尼茨逻辑学说的真正价值更多地体现于对

逻辑史的重建之中。

在莱布尼茨和现代逻辑诞生的关系这一问题上，理论和历史形成了一种张力，任何脱离具体的

历史语境和文本而将问题提炼为简短结论的做法，都会牺牲太多的历史感。一方面我们应看到，当
代莱布尼茨的研究者比他们前辈的优越之处在于他们能够看到莱布尼茨著作的哪些部分对形式逻

辑在当代的重大发展仍保有其重要性，在这方面莱布尼茨是幸运的。同时也应看到，一位逻辑学家

影响后世思想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各种偶然因素都可能起作用，在这些偶然事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

他们的著作留存下来的数量的多寡和出版情况。对莱布尼茨而言后者尤其重要，从这一角度看，莱
布尼茨又是不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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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学的发展与中国饮食研究学科化道路探索

姚伟钧　罗秋雨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９）

“食学”一词最早见诸中国学术界，大概是源自萧瑜教授１９６６年于我国台 湾 地 区 出 版 的《食 学 发 凡》一 书。顾 名 思 义，
“食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人类各种饮食现象、行为、思想及其规律。

“食学”概念的出现虽然较为晚近，但中国早在先秦时期就开始重视饮食研究，《礼记·礼 运》就 有“礼 之 初，始 诸 饮 食”

之说。据史籍记载，两汉至唐期间，《隋书·经籍志》所载食经已达７１卷，《新唐书·艺 文 志》则 达１７１卷，郑 樵《通 志》则 记

了３６０卷，但这些以“食经”名世的著作多已亡佚不见。唐以后至明中叶以前，关于饮食生活与烹调技艺的记载多流于文人

墨客的游戏之笔，且数量很少，难以稽考。明中叶以后，对饮食的研究也开始深 入 化 和 系 统 化，但 受 限 于 时 代 和 环 境，仍 偏

重实录，缺乏理论和学术深度，没有形成固定的研究领域，更未建立起明确 的 学 术 阵 地。即 便 到 了２１世 纪 的 今 天，饮 食 研

究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学科定位：食品加工、贮藏等方向往往被归于“农学”等理工类学科 门 下，而 饮 食 风 俗 和 饮 食 史 研 究 则

多挂靠于“民俗学”或“历史学”之下。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饮食研究正规化、学科化建设的思考从未停止过。进入２１世纪，学界关于“食学”

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基本达成了以下共识，即“食学”应当是一个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 以 及 人 文 科 学 的 相 当 宽 泛 的 概 念，

至少应涵盖以下几大方面的内容：（１）食生产，包括食物原料规模化的开发、种植、养殖和利用，食品规模化生产过程中的科

学原理、技术工艺，食品规模化生产的组织与监管，食料与食品的保鲜贮藏，饮食器具的 制 作 等；（２）食 生 活，包 括 个 体 或 家

庭获取食料和食品的途径与方法，食料和食品的流通，家庭饮食制作，饮食消费，饮 食 社 交 与 礼 仪，社 会 食 生 活 管 理 与 组 织

等；（３）食思想，包括与饮食有关的各种认识、观念、理论和信仰等；（４）食秩序，包括与饮食有关的各种习惯、风俗、传统乃至

法律等。

２０１４年是中国食学建设和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因为一本关于中国食学学科建设理论和实践的集大成之

作———《食学概论》正式出版发行了。《食学概论》的两位著者刘广伟和张振楣先生，都 是 中 国 饮 食 行 业 和 饮 食 研 究 领 域 的

翘楚，具有丰富的烹饪、餐饮从业经验和深厚的饮食理论功底。他们站在 全 局 的 高 度，从 环 境、资 源、人 口、和 平、健 康 五 大

问题普遍联系的新视角，以人类自身和地球生态系统 “两种健康”为出发点，把环境污染、生态问题与个体的饮食行为紧密

联系起来，尝试建立一个以“食”为核心的知识系统，并探讨食系统与人体、生态等其 他 系 统 之 间 的 有 机 联 系 与 互 动。作 者

在中国饮食研究领域开创了多个“第一”，在学术上具有诸多创新和突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首次对“食学”学

科进行了清晰的界定。作者认为，食学是“一门研究人与食物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包括人体与食物之间能量转换的微观

过程和人类食行为与地球生态之间关系的宏观过程”。从食学的研究对象来看，既包 含 了 人 类 和 食 物 本 身 各 自 的 性 质，又

涵盖了人类与食物的相互关系，前者属于自然科学范畴，后者属于社会科学 范 畴，因 此，食 学 是 一 门 综 合 性 学 科。第 二，较

为清晰完整地搭建了食学学科的理论架构和学科体系。按照作者的构想，整个食学的 理 论 框 架 应 由“食 物 的 生 产、食 物 的

利用、食物的和谐”三大研究方向组成，简称为“食产、食用、食相三元结构体系”。第三，较全面地提出了食学学科的一系列

术语，并对之进行了比较科学和准确的界定。需要指出的是，有些术语为该书所首创，如食权、食业、食病、食灾、食秩序、食

效率、食审美等，这不仅奠定了该学科的理论基础，也丰富了人类的知识体系。有 些 则 为 已 有 术 语，在 本 书 的 语 境 下，作 者

重新进行了界定和阐释。
《食学概论》的问世无疑是对中国饮食研究系统化、学科化、正规化的一种有益的尝试。新生的事物往往有一定的发展

与完善的过程，作为新世纪中国第一本食 学 专 著，《食 学 概 论》在 理 论 框 架、方 法 原 理、术 语 体 系 等 诸 多 方 面 还 存 在 过 于 简

略、有失偏颇、不够严谨等问题，但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饮食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研究力度的不断增大，越来越多的

学者和有识之士会更加重视和关注食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食学这门新兴的学科也一定会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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